
根据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该部分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该部分基金投资的境外主要市场的共同交易日。该部分基金目前的境外主要投

资市场为中国香港、美国。若该工作日为基金境外主要市场的非交易日时，则基金不

开放申购及赎回等业务。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公司决定对处于上海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2025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该部分基金的申购、赎

回和定投等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

等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025年

美国马丁·路德·金节

美国华盛顿诞辰日

美国/中国香港耶稣受难日

中国香港复活节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美国六月节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美国独立日

美国劳动节

中国香港重阳节

美国感恩节

美国/中国香港圣诞节

1月20日

2月17日

4月18日

4月21日

5月26日

6月19日

7月1日

7月4日

9月1日

10月29日

11月27日

12月25日

中国香港圣诞节 12月26日

上述暂停相关业务涉及的基金产品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基金代码

012379
012380
018155
018156

基金名称

创金合信港股互联网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
创金合信港股互联网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
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A
创金合信全球医药生物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C

注：

1、上述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已剔除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休市日

重合的日期。

2、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影响上述基金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办理

的，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jhx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68-
0666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5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及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甘肃莫高九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高九玖）
● 本次担保金额：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莫高

九玖提供担保500万元
累计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1,000万元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2024年12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000万

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额度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莫高九玖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 1,000万元，期限不超过一年。莫高九玖
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莫高九玖本次贷款按其资金使用计
划，在贷款总额1,000万元内随用随贷。贷款利率以与金融机构商定利率为准。贷
款由莫高九玖自行按借款协议约定归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4日披
露的《莫高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58及《莫
高股份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59）

（二）担保业务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莫高九玖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500万元，期限一年。
上述贷款由公司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签订

了《质押合同》。
本次担保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2.债务人：甘肃莫高九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担保人：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质押金额：569万元
5.担保质押物权属证明：定期存单
6.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延迟履行金、实现质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7.质押期间：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甘肃莫高九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3年12月6日

3、法定代表人：杜广真
4、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5MAD55CT508
6、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莫高大道33号(莫高国际酒庄综合

办公楼3楼309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
品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农用薄膜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
具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莫高九玖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份，上海绿莱绿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份，除此之外，公司与上海绿莱绿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其他业务和资金往来

9、财务状况：莫高九玖成立于2023年12月6日，2023年度未开展业务，2023年
末无财务数据

截止2024年9月30日，莫高九玖资产总额2,345.72万元，负债总额1,073.09万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272.63万元，资产负债率45.75%。莫高九玖2024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为235.64万元，净利润为7.63万元。（未经审计）

10、截止目前，莫高九玖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的重
大或有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事项有反担保，公司可对被担保人莫高九玖履约和还款
能力进行有效监控，被担保人莫高九玖其他股东未对本次借款提供担保，不会对公
司本期及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2.2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4%；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4%。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43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92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股东杨明焕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明焕计划自上述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8,050,
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剔除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1.00%）。

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杨明焕于2024年12月24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4,729,760股，上述权益变动后，杨明焕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公司于近日接到杨明焕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获悉其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杨明焕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

减持日期

2024/12/24
2024/12/30

--

减持均价
（元/股）

6.94
6.61
--

减持数量（股）

14,729,760
3,320,171
18,049,93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2
0.18

1.00注

注：杨明焕合计减持 18,049,931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剔除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杨明焕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一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105,000,000
0

105,000,000

持股比例（%）

5.82
0.00
5.82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86,950,069
0

86,950,069

持股比例（%）

4.82
0.00

4.82注

注：杨明焕本次减持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6,950,06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 4.82%，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剔除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为

4.8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具体内容

参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本次权益变动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

及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减持股份总数未超

出计划减持数量。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杨明焕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8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30日15:30（星期一）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3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少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58,731,256股，占公司总股本 185,843,228股的 31.6026%。其中中小股东 171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592,136股，占公司总股本185,843,228股的1.3948%。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429,07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90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302,
1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07%。

3.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以

下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
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079,9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1%；反对

636,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4%；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940,8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
份总数的 74.8748%；反对 636,8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4.5697%；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0.555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天山建材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36,7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166%；反对

643,5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82%；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936,7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
份总数的 74.7166%；反对 643,5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4.8282%；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
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552%。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数额 56,139,120股，为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7,941,8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60%；反对

724,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2%；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02,7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
份总数的 69.5471%；反对 724,2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7.9414%；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511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陈星烨先生、王颖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

了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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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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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拍卖的股份为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2.48%。

●目前拍卖股份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将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控股股东塔城国际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2,065,116股，全部股份处于被冻

结、轮候冻结状态；连同其（控股的）一致行动人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环技”），合计持股76,929,4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1%。如果本次拍卖成

交后，塔城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环技合计持股将降至 72,929,496股，占总股本的

7.98%。

2024年 12月 30日，经公司控股股东塔城国际告知，并通过京东资产交易平台

（https://zcpm.jd.com/gov）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将于 2025年 1月 26日上午 10时至

2025年1月27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标的物为塔城国际持有

的公司股票共计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拍卖信息

（一）拍卖标的物：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持有的西藏珠峰（股票代码：

600338，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无质押）4,000,000股股票。

展示价：48,040,000元

起拍价：实际起拍价为拍卖日前 2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乘以股票数量（4,
000,000股）

保证金：400万元

增价幅度：10万元

注意事项：

1、法律行政法规等禁止持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法人或者自然人不得参加竞

买。

2、法人或者自然人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情形的，不得参加竞买。

3、竞买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持有的该上市公司股票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

累计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额的30%。如竞买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

有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已经达到30%。如竞买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该上市公

司股份数额已经达到30%仍参与竞买的，竞买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并向执行机构

书面报告，在此期间，委托人依法应当中止拍卖程序。

4、因股票总价值较高，参拍出价需谨慎，一旦竞买成功，悔拍将承担严重不利后

果。

5、股票划拨产生的买卖双方过户的所有税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各自承担。

6、股票划拨过户相关限制政策咨询证券管理机构政策规定。

7、买受人竞买成交并过户后，其权利义务受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约束；

8、是否存在其他瑕疵，委托人未核实。

（二）本次拍卖竞拍须知和标的物信息

有关本次拍卖的竞拍须知和标的物信息，可详见有关网站信息。网址为：https://
paimai.jd.com/307939311。

二、本次拍卖股票的原因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塔城国际于2024年12月20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塔城地区税务局

稽查局（以下简称“塔城税务局稽查局”）下发《拍卖/变卖抵税财物决定书》（塔税稽拍

(变)[2024]1号），因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企业所得税滞纳金57,200,824.16元，塔城税务

局稽查局决定对塔城国际持有的西藏珠峰 1,300万股股票予以冻结并拍卖用来抵缴

所欠滞纳金。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塔城国际持有本公司股份32,065,116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51%。本次将被处置拍卖的股份为塔城国际持有的公司4,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44%。

2、目前拍卖股份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将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控股股东塔城国际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2,065,116股，全部股份处于被冻

结、轮候冻结状态；连同其（控股的）一致行动人中环技，合计持股76,929,49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8.41%。如果本次拍卖成交后，塔城国际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环技合计持股

将降至72,929,496股，占总股本的7.98%。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4-090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因相关事项紧急，全体

董事同意豁免提前三日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沈海标先生主持，会议经投票表决形成

如下决议：

一、会议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晖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副总经理简历

陈晖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

生学历，工程师，造价师，一级建造师。历任浙江省围海工程公司团委书记、工程

承包部副经理、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监事会监事、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围海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浙江围海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陈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万股，间接持有公司 0.55%的

股权，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4-139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临时提案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6）。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4日（星期二）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博生态城低碳中心B栋1单元17
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已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7、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程旭哲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4人，代表股份660,066,8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 1,012,434,813股的 65.1960%，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 660,066,882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585,950,01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8753%，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 585,950,0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7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9人，代表股份 74,116,8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207%，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91人，代表股份 75,318,1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7.43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201,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1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9 人，代表股份 74,116,86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7.3207%。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炜衡（昆明）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提案：

1.00《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赞成74,738,759股，反对556,110股，弃权23,300股（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李坚先生需回避表决），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74,738,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07%；反对556,110股；弃权23,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2.00《公司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赞成659,499,472股，反对508,610股，弃权58,800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74,750,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6%；反对508,610股；弃权58,8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王晓岚、苗春艳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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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世纪大街6号派瑞科技产业园9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5
125

440,771,305
440,771,305
83.2568
83.25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宫志

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0,436,109 99.9239 319,909 0.0725 15,287 0.0036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追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964,586
比例（%）

99.3506

反对

票数

350,509
比例（%）

0.6222

弃权

票数

15,287
比例（%）

0.027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821,912
比例（%）

99.0973

反对

票数

492,583
比例（%）

0.8745

弃权

票数

15,887
比例（%）

0.028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审议追加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964,586

55,821,912

比例（%）

99.3506

99.0973

反对

票数

350,509

492,583

比例（%）

0.6222

0.8745

弃权

票数

15,287

15,887

比例（%）

0.0271

0.02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2、3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第2、3项议案，关联股东派瑞科

技有限公司、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娜、于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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